附件6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保险
[bookmark: _GoBack]承保机构管理流程

一、承保机构遴选层级、遴选方式、承保期限和机构数量
[bookmark: _Hlk118190165]中央财政补贴的种植险和森林险、自治区财政补贴的草原险由自治区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组织承保机构遴选（自治区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目前负责遴选产粮大县和部分保费规模较大的农场局、旗县市区，其余地区继续保持现有承保机构，今后根据工作实际情况调整），中央财政补贴的养殖险由盟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组织承保机构遴选，自治区财政补贴的地方优势特色农畜产品保险原则上由盟市或者旗县（市、区）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组织承保机构遴选。
自治区农业保险工作小组遴选中央财政补贴的种植险的承保机构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原则上服务期限为3年、每个旗县（市、区）由2家承保机构进行承保，形成适度竞争；自治区农业保险工作小组遴选中央财政补贴的森林险和自治区财政补贴的草原险的承保机构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原则上服务期限为3年、根据实际情况划分承保机构承保区域。盟市、旗县（市、区）可参照上述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合法合规遴选承保机构。
二、承保信息报送与共享
财政部依托中国农再建设全国农业保险数据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承保机构应当将农业保险核心业务系统与中国农再和自治区农业保险管理平台对接，及时、完整、准确报送农业保险数据信息。自治区农业保险管理平台与自治区本级财政、农牧、林草、内蒙古银保监局、气象和盟市、旗县（市、区）相关部门共享信息。信息系统属地数据真实性由各级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共同负责监督。
三、报送信息种类
承保机构应当按信息系统要求填报以下信息：
（一）农业保险保单级数据；
（二）农牧户保费缴纳情况；
（三）各级财政保费补贴到位情况；
（四）保险标的所属村级代码；
（五）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和遴选结果填报；
（六）财政部门要求填报的其他情况。
四、报送信息评价
自治区财政厅每年对承保机构上年度自治区农业保险管理平台数据报送质量进行评价，作为自治区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组织承保机构遴选的参考。
五、禁止引入中介机构
各级财政部门或承保机构不得引入保险中介机构为农牧户与承保机构办理财政补贴险种合同签订等有关事宜，各级财政补贴险种的保费或保费补贴，不得用于向保险中介机构支付手续费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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